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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宁新圩  竖起美丽镇村建设新标杆 

 建设“万里碧道”  创建“宜居五华” 

 

兴宁新圩  竖起美丽镇村建设新标杆 

 

自开展“美丽梅州•美好家园”三年行动以来，兴宁市新圩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制定并印发了《新圩镇开展“美丽新圩

•美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工作方案》，专门成立

协调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村挂点领

导、各责任单位和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各村（社区）、

各单位、各部门充分认识到开展“美丽新圩•美好家园”三年行

动计划工作的重大意义，迅速行动起来。通过严格执行圩镇规划

建设，拆除违章建筑，整治圩镇“六乱”，美化、绿化、亮化圩

镇环境，有效改善了圩镇人居环境，群众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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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宜居水平进一步提升。 

一是科学治理圩镇污水。投入 60 多万元实施圩镇街道的排

水系统改造工程。科学布局下水道管网，提升街道排水能力，有

效解决了圩镇街道“水浸街”的问题。二是改造提升街道路面。

投入 300 多万元实施圩镇街道沥青罩面改造工程。对圩镇所有街

道铺设沥青，解决了街道破旧不堪、路面凹凸不平的问题，直接

提升了圩镇面貌。三是加强圩镇景观绿化。投入 48 万元实施圩

镇绿化升级工程，种植小叶榄仁和含笑共计 250株。通过科学规

划路树品种和种植位置，达到了美化街道环境兼顾交通规划合理

性的效果。新增 80 多个车位，解决了“停车难”问题。四是补

齐公共服务短板。投入 52 万元实施镇府厕所升级改造工程。特

别针对圩镇公厕数量不足的现状，在镇政府一楼增设了一座公

厕，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便利。五是强力拆除违章建筑。通过前期

摸排、政策宣传、动员拆除违章建筑 5宗，合计拆除面积 200多

平方米。六是开展圩镇“六乱”整治。组织镇村干部共 500多人

次，重点整治门店占道经营、机动车乱摆乱放、摊档不按规范摆

卖等现象，清理店铺太阳伞，圩镇“六乱”得到有效遏制。同时，

按照“四网整治，多杆合一”的要求，将圩镇街道原来私搭乱建

的供电、电信、移动及广播电视线进行整治，有效地改善了街道

管线杂乱的现象。七是发动村级同步推进。各村也积极投身到“两

美”行动中，结合“三清三拆三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工作，组织

村“两委”干部和党员志愿者，清理房前屋后村巷道杂草杂物、

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淤泥、漂浮物等，同时拆除危旧房、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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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猪舍及露天厕所，有效地改善了村级环境面貌。通过建立长效

保洁机制，进一步改善了村级环境面貌，巩固了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效果，打造了美丽新农村。 

 

 

建设“万里碧道” 创建“宜居五华” 

 

自“两美”行动开展以来，五华县紧紧围绕《五华县开展“美

丽梅州•美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 2020 年工作任务》8 大行动 36

项具体工作任务，结合实际，依托琴江、五华河等主要水系高标

准建设广东“万里碧道”五华段，以琴江、五华河历史文化为主

体框架，琴江-梅江碧道为主轴，五华河-鹤市河碧道为副轴，根

据沿线生态景观、人文踪迹、城乡发展等因素将县碧道分为客家

民俗风情展示带、长乐古邑历史文旅带、红色苏区主题教育带、

高效农业乡村美丽带、康养休闲登高远足带等五大主题，形成了

“一廊两轴联客都，五带串珠溯长乐”的特色空间布局，打造了

一批“融入自然、品味文化、畅享健康”的休闲游憩场所，大大

提升五华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五华县紧扣“两美”工作目标，不断加大“万里碧道”建设推

进力度，依托县主要水系先后建成了琴江增塘堤碧道 4.183km、

安流长江楼江段碧道 2km，五华河转水段碧道 1.5km，共 7.683km，

投入资金 2.197亿。碧道建设以生态治理、生态景观与周边景观

相协调为理念，沿线融入五华“长乐之乡、文化之乡、工匠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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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之乡“的特色与内涵，充分体现了国富民强、人民生活和谐、

客家风俗及五华人民勤勤俭务实、积极向上的生活风貌，切实将

碧道建设成为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好载体、传承客家特色文化的

好桥梁、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好窗口。 

下一步,五华县将持续深入开展“两美”行动，以全面推行河

长制为抓手，大力推进相关项目建设，以点带面，稳步推进碧道

建设，不断提升五华县水生态环境，努力为打造“美丽梅州•美

好家园”提供良好的空间载体和展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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